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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，提高教学质量，加强教学管理，及时掌握

教学运行状态，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充分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、

主动性，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的作用，学校决定建立教学信息员制度。具体规

定如下：

第一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组成

学生信息员由各院（系）推选，每个行政班级推选 1 名学生担任教学信息员，

每个年级（或每个专业）推选一名学生教学信息员担任信息组组长，每个学院还

要推选一名信息员担任信息站站长。

第二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职责

（一）学生教学信息员负责收集所在班级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要求，并

写出文字材料（需填表）交给学生教学信息年级组长，再由年级组长交给信息站

站长，信息站站长汇总后交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质评中心”）。

（二）及时反映所在班级学生在树立优良班风、学风等方面的先进事迹，反

映所在班级学生在遵守校纪校规、上课出勤、晚自习以及考风等方面的情况。

（三）经常与所在班级任课教师进行交流，及时反映同学对所学课程的建议

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要求。

（四）学生教学信息员每周应向质评中心反映一周内教师调课、补课、停课、

缺课情况，如遇急需解决的问题，可随时分别与质评中心和所在院系联系。

（五）定期参加质评中心组织的教学质量监测会议及各项活动。

（六）协助质评中心和各院系进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。

条三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管理

（一）每学年度第一学期，各院系向质评中心上报教学信息员名单。

（二）学生教学信息员一经确定，由质评中心负责发给聘书，按相同级别的

学生干部、根据学校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有关规定，给予加分奖励，具体奖励按

教务处对教学信息员的测评结果由各院系给予相应分数。日常培训和管理由质评

中心负责。

（三）质评中心建立校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档案，并将各学生教学信息员工



作质量作为评选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的重要依据。

（四）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原则上每学年评选一次，经质评中心审核认定后

报学校批准，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，并给予适当奖励。

（五）对任期内违反有关规定、未及时反馈教学信息并造成恶劣影响、工作

表现差的教学信息员予以及时解聘和更换。

第四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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